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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04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09時 00分 

開會地點：誠樸校區行政大樓 502會議室 

主    席：侯 O生                              紀錄：呂 O蓉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應到人數：11人，實到人數：9人，出席率：81%) 

列席人員：無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無 

參、 報告事項： 

一、 111年度推廣教育班開設情形如下： 

已開設班級清冊 

序

號 
開班單位 開 班 名 稱 開 班 期 程 總收入經費 委訓單位 

招 生 學 員

人 數 
備 註 

1 
高職部 

家政科 

月嫂菁英培訓

班第 01期 

111.01.08-

111.01.16 
$  177,140 自辦班 27  

2 
高職部 

家政科 

月嫂菁英培訓

班第 02期 

111.02.12-

111.02.20 
$  178,500 自辦班 24  

3 
研發處 

推廣組 

收納幸福整

理師入門班 

111.02.13-

111.02.14 
$  107,071 自辦班 51  

4 
動力 

機械科 

111年度(吊

升荷重在三

公噸以上)移

動式起重機

(伸臂可伸縮

式)操作人員

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暨職

安講習輔導

班 

111.04.06-

111.04.24 
$  130,500 自辦班 36  

   共計 $  593,211  138  

 

預計開設班級清冊 

序

號 
開班單位 開 班 名 稱 開 班 期 程 總收入經費 委訓單位 

招生學員

人 數 
備 註 

1 
研發處 

推廣組 

托育人員 

職業訓練班 

111.05.01-

111.07.31 
$  730,000 

達仁鄉 

公所 
25  

2 
研發處 

推廣組 

稅務申報與節稅

實務班 
111.05.07 $   36,250 自辦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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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開設班級清冊 

序

號 
開班單位 開 班 名 稱 開 班 期 程 總收入經費 委訓單位 

招生學員

人 數 
備 註 

3 
動力 

機械科 

111年度荷重在 1

公噸以上之堆高

機操作人員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班 

111.06.10-

111.07.02 
$  226,875 自辦班 45  

4 
高職部 

家政科 

中式麵食(酥油皮

糕漿皮)丙級證照

訓練班 

111.06.11-

111.06.26 
$  240,000 自辦班 24  

5 
研發處 

推廣組 

托育人員 

職業訓練班 

111.07.04-

111.08.02 
$  350,000 

原住民族

委員會 
15  

6 
研發處 

推廣組 
英檢初級班 

預計 7月中

開班至 8月

底 

$  150,000 自辦班 15-30  

7 
研發處 

推廣組 
創業小吃班 未定 未定 自辦班 24  

8 
高職部 

資訊科 

windows 與文書軟

體實用入門課程 
未定 未定 自辦班 未定  

   共計 $1,733,125  188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推廣組） 

修正「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廣教育班計畫書審查細則」第一條、第二條、第三

條，請審議。 

說明： 

一、依「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規定修正。 

二、本組編制已移至研究發展處，擬修正處室名稱及文字用語。 

三、本案經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處務會議紀錄審議通過後，續送

本會審議。 

四、檢附資料： 

(一) 附件 1-1：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處務會議紀錄(節錄版) 

(二) 附件 1-2：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廣教育班計畫書審查細則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三) 附件 1-3：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廣教育班計畫書審查細則修正草

案。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提案單位：高職部家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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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科擬辦理「中式麵食(酥油皮糕漿皮)丙級證照訓練班」，請審議。 

說明： 

一、經本校高職部家政科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處務會議通過。 

二、台東目前較少開設相關專業證照輔導班，期可讓台東地區民眾具備

證照。 

三、檢附資料： 

(一) 附件 2-1：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家政科會議紀錄(節錄版) 

(二) 附件 2-2：中式麵食(酥油皮糕漿皮)丙級證照訓練班開班作業手

冊。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散會(上/下午○○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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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5 頁，共 22 頁 

附件 1-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廣教育班計畫書審查細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國立臺東

專科學校推廣教育實施

辦法第五條訂定之。 

第一條 修正依據國立

臺東專科學校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第五條訂定

之。 

修正條文文字用語。 

第二條 教師資格審查

標準 

一、本校專任教師為研

究發展處各類推廣

教育班課程當然教

師。 

四、校區以外地區之學

分班，由各科推薦

專任教師優先擔任

為原則，惟無合適

老師前往授課時，

得由開辦單位主管

提出資格符合之教

師，提請推廣教育

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後，逕送校教評會

審查其教師資格。 

六、非學分班課程得邀

請業界專家、其他

學校教師擔任授課

教師，首次受聘者

之資格須經開辦單

位主管審核通過。 

七、非學分班之助教資

格為專科以上學

歷，並具備與課程

相關專業知識，首

第二條 教師資格審查

標準 

一、本校專任教師為進

修推廣部各類班課

程當然教師。 

四、校區以外地區之學

分班，由各科推薦

專任教師優先擔任

為原則。惟無合適

老師前往授課時，

得由進修推廣部提

出資格符合之教

師，提請推廣教育

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後，逕送校教評會

審查其教師資格。 

六、非學分班課程得邀

請業界專家、其他

學校教師擔任授課

教師，首次受聘者

之資格須經科務會

議審核通過。 

七、非學分班之助教資

格為大專以上學

歷，並具備與課程

相關之丙級技術士

以上的證書， 或具

依「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組織規程」第十七條規

定修正，並修正條文文

字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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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次受聘者須經開辦

單位主管審核通

過。 

備與課程相關乙級

技術士證照首次受

聘者須 經科務會議

審核通過。 

第三條 課程規劃審查

標準 

二、研究發展處委託各

科（中心）規劃之

學分班須經各科

（中心）相關會議

通過；非學分班開

設須提報各科(中

心)備查，若需使用

各科(中心)設備或

實習教室時，則需

經各科(中心)相關

會議通過。其規劃

科目以下列為原

則： 

三、各級政府職訓機構

委辦之職訓班與公

民營機構委辦之學

分班與非學分班，

得由承辦單位邀集

相關單位，就各委

託單位之需求與規

定規劃課程與師

資，送交校內相關

程序審核。 

第三條 課程規劃審查

標準 

二、進修推廣部委託各

科（中心）規劃之

學分班須經各科

（中心）相關會議

通過；非學分班開

設須提報各科(中

心)備查，若需使用

各科(中心)設備或

實習教室時，則需

經各科(中心)相關

會議通過。其規劃

科目以下列為原

則： 

三、各級政府職訓機構

委辦之職訓班與公

民營機構委辦之學

分班與非學分班，

得由進修推廣部邀

集相關科，就各委

託單位的相關規

定，規劃課程與師

資。 

依「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組織規程」第十七條規

定修正，並修正條文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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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廣教育班計畫書審查細則(草案) 

民國96年2月14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3月18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月19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年○○月○○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五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細則就教師資格與課程規劃分別訂定審查標準。 

第三條  教師資格審查標準 

一、 本校專任教師為研究發展處各類推廣教育班課程當然教師。 

二、 兼任教師於校區內開授學分班課程，須經本校各級教評會審查

通過。 

三、 公民營機構委辦班次師資之聘任，得依其委辦單位之規定辦

理。 

四、 校區以外地區之學分班，由各科推薦專任教師優先擔任為原

則，惟無合適老師前往授課時，得由開辦主管提出資格符合之

教師，提請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逕送校教評會審查

其教師資格。 

五、 本校專任教師於非學分班開授第二專長之通識課程，首次申請

該課程需具相關學經歷或至少教授相關課程滿一學期。 

六、 非學分班課程得邀請業界專家、其他學校教師擔任授課教師，

首次受聘者之資格須經開辦單位主管審核通過。 

七、 非學分班之助教資格為專科以上學歷，並具備與課程相關之丙

級技術士以上的證書，或具備與課程相關乙級技術士證照，首

次受聘者須開辦單位主管審核通過。 

第四條  課程規劃審查標準 

一、 課程內容以符合本校功能與目標者優先考量。 

二、 研究發展處委託各科（中心）規劃之學分班須經各科（中心）

相關會議通過；非學分班開設須提報各科(中心)備查，若需使

用各科(中心)設備或實習教室時，則需經各科(中心)相關會議

通過。其規劃科目以下列為原則： 

（一） 學分班之科目為本校各科、在職專班或日間部、在職進

修班之科所必修或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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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學校各科專長相符合，且對本校聲譽有助益之課程。 

（三） 為與企業界相結合，對於各行各業主管宜詳加規劃相關

進修課程。 

（四） 為因應資訊化與國際化，宜詳加規劃電腦及外語課程，

掌握時代脈動。 

三、 各級政府職訓機構委辦之職訓班與公民營機構委辦之學分班與

非學分班，得由承辦單位邀集相關單位，就各委託單位之需求

與規定規劃課程與師資，送交校內相關程序審核。 

第五條 本細則經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9 頁，共 22 頁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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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11 頁，共 22 頁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12 頁，共 22 頁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13 頁，共 22 頁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14 頁，共 22 頁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15 頁，共 22 頁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16 頁，共 22 頁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17 頁，共 22 頁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18 頁，共 22 頁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19 頁，共 22 頁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20 頁，共 22 頁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21 頁，共 22 頁 

 



1110425 推廣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第 22 頁，共 22 頁 

簽到表 

 


